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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第一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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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綜合法學（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證券交易法、強制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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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目共7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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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董事長，欲將公司全部資產賣給 B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B 公司），

故召開董事會決定讓與 A 公司的全部財產予 B 公司，A 公司董事會為此項決議後，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 公司董事會應將該決議提交股東會決議，為此項決議時，股東會應以特別決議方式為之 
於 A 公司股東會召集通知中，應記載該事項之要領 
A 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後並同時決議解散 A 公司者，則反對該議案之股東不可向 A 公司請求收買

其股份

事前先以書面表示反對之股東，出席 A 公司之股東會並投下贊成票，仍享有向 A 公司請求收買其

股份之權利

2 有關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以其持股設定質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董事將公司股票設定質權時，毋須移轉所有權給質權人

董事之股份設定或解除質權者，應立即通知公司，公司應於質權設定或解除後 5 日內，將其質權

變動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其設質之股份無表決權

計算董事設質股份之股數，係以股東會最後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為準

3 A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6000 萬股，B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3000 萬股。A 公

司持有 B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1450 萬股，B 公司持有 A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2100 萬股，

皆非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之所得股份。今 B 公司欲召開股東會討論董事全體解任案，設 A 公司與

B 公司皆知悉其相互投資之事實，試問 A 公司得行使之表決權股份總數最高限額為多少？ 
1450 萬股 2100 萬股 1000 萬股 3000 萬股 

4 B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B 公司）是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100%轉投資之子公司，A 公司將

其所生產製造之產品由 B 公司為其經銷通路商轉賣給消費者。A 公司之董事為甲、乙、丙、丁、戊、

己、庚，其中甲為董事長；B 公司之董事為甲、庚、辛，其中甲亦為 B 公司董事長。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B 公司唯一之股東為 A 公司，所以 B 公司無需設置股東會，由董事會取代股東會之職權

當甲代表 A 公司要將商品賣給 B 公司時，甲不能同時代表 B 公司，而須由 B 公司之監察人代表

B 公司 
甲雖身兼 A 公司與 B 公司之董事長，但因 A、B 兩家公司一為製造、另一為經銷，屬不同類業務

之公司，故不構成 A 公司與 B 公司競業與否之問題 
A 公司對 B 公司之貨款債權，無論有無擔保物權，均次於 B 公司之其他債權 

5 甲為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股東，A 公司於下列何種情況之發行新股，甲最有可能享有

新股認購權？

A 公司為與 B 公司進行合併之換股而發行新股 
A 公司為鼓勵員工持股，故與員工簽訂認股權契約，為滿足員工認股權所發行之新股 
A 公司為轉投資 C 公司，故發行新股與 C 公司股東進行股份交換 
A 公司因景氣好轉，急需資金購置原物料，擬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D)

(C)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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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為 B 上市公司（下稱 B 公司）之法人董事，A 公司指定自然人甲代

表行使職務，B 公司章程第 20 條載明：「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及車馬費，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

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第 25 條載明：「本公司每年決算

所得純益，除依法提繳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並提撥稅後純益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加計上

年度保留盈餘，必要時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或酌予保留盈餘後，就其餘額再予分派，

分派比率如下：……（二）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B 公司本年度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後，董事之報酬依法即應由董事會決定之，因此 B 公司應

修改章程第 20 條之規定 
B 公司本年度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後，董事之酬勞依法即應由董事會決定之，因此 B 公司應

修改章程第 20 條之規定 
B 公司之董事會皆由 A 公司之代表人甲出席並行使職權，因此 A 公司之董事報酬依法應由甲受領之 
B 公司之董事會皆由 A 公司之代表人甲出席並行使職權，因此 A 公司之董事車馬費依法得由甲受

領之

7 甲、乙、丙三人為大學同學，畢業數年後決定共同創業，為此甲、乙、丙三人擔任發起人籌組設立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章定資本額為新臺幣 500 萬元，分為 50 萬股，預計第一次要發行

10 萬股，其中由甲、乙、丙共認 2 萬股，其餘 8 萬股經證券管理機關審核後公開招募之。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公司預計第一次發行 10 萬股，違反公司法規定第一次發行股數不得少於章定資本四分之一之規定 
甲、乙、丙共認購 2 萬股，違反公司法規定發起人所認股份，不得少於第一次發行股份四分之一

之規定

對外公開招募進行非常順利，8 萬股已全數認購一空，並全數繳足股款，甲、乙、丙依法召開創立

會，就在創立會召開前夕，發生金融風暴，全球股市崩盤，創立會認為此非新創公司之好時機，

因此決議不成立公司，此時甲、乙、丙就公司設立所需之費用，以其出資額為限，負連帶責任

認股人以財產抵繳股款，如有估價過高者，得由發起人甲、乙、丙三人合意減少所給股數或責令

補足

8 X 與 Y 均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兩家公司在業務上時有往來。目前 X 公司擬增資發行新股，公司

員工與原有股東並未認足，X 公司乃詢問 Y 公司是否有意認購，Y 公司則表示高度興趣。按現行公

司法之規定，對於 Y 公司認購 X 公司股份之行為或對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Y 公司轉投資 X 公司，無論金額多寡，均須經過 Y 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始得為之 
Y 公司認購 X 公司股份，得以 Y 公司對 X 公司之貨款債權作為對價，但其抵充之數額則須經過

X 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 
Y 公司得以發行新股方式作為認購 X 公司股份之對價，而此時須經過 Y 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始得

為之

Y 公司得以 X 公司所需之財產作為認購 X 公司股份之對價，而此時須經過 X 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

始得為之

9 甲、乙及丙等三人為 A 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股東，並由甲擔任 A 公司之唯一董事，乙擔任總

經理。下列何者對於 A 公司之監督，其敘述正確？ 
丙得隨時向甲質詢公司營業情形，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以行使監察權

丙於必要時，得隨時檢查公司帳目、業務及財產之情形，但應事前向法院提出聲請許可

丙依公司法明文規定，得委託會計師查閱公司財產文件、帳簿及表冊，其查核公費，依經濟部之

解釋，應由公司負擔

乙應依法造具各項表冊，分送甲及丙二位股東，請其承認

(D)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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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公司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司章程關於營業項目有「有關業務上對外保證」，故公司得為其子公司之保證人

公司章程無有關保證之規定，公司替其子公司為債務承擔之行為有效

公司於支票上為背書行為並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該背書行為因違反公司法之保證規定不生任何

效力

公司提供不動產為他人設定抵押權，依法院見解該行為對公司有效

11 A 公司為有限公司，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由甲擔任董事。B 公司則由乙、丙、丁

三人各出資 300 萬元設立，並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其目的為販售假發票，以牟取利益。若董

事甲為謀逃漏 A 公司之應納稅捐，於民國（下同）90 年 1 月 10 日以 10 萬元之對價向 B 公司購買面

額 200 萬元之假發票，其後遭稅捐稽徵機關於 97 年 5 月 1 日查核發現，並於 99 年 6 月 l 日對於

A 公司及甲起訴請求賠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稅捐稽徵機關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向 A 公司及甲請求連帶賠償。因其構成法人侵權行為，請

求權時效為 15 年 
稅捐稽徵機關不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向 A 公司及甲請求連帶賠償。因其雖構成法人侵權行

為，但請求權時效為自知有損害時起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稅捐稽徵機關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向 A 公司及甲請求連帶賠償。因其應負法定之特別責任，

請求權時效為 15 年，且不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稅捐稽徵機關不得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向 A 公司及甲請求連帶賠償。因納稅義務人違反稅法逃

漏稅款，係屬公權受侵害

12 關於公司章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控制公司要對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分配股票酬勞，應於公司章程中載明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修訂，屬於股東會之職權

變更章程時，代表公司董事應於變更後 15 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為變更登記 
有限公司減資，應經股東過半數之同意，並應為章程之變更

13 某股份有限公司欲召開當年度股東會，提案情形如下：⑴持有股數 3%之股東甲提出一案；⑵持有股

數 5%之股東乙提出三案；⑶持有股數 10%之無表決權特別股股東丙提出一案；⑷持有股數分別為

0.3%、0.3%及 0.5%之丁、戊及己股東共同提出一案；⑸持有股數 0.1%之股東庚提出一案；⑹辛股東

提出一案，字數不含標點符號，恰為三百字；⑺壬股東提案委任某信譽素孚之學者出任總經理；

⑻癸股東之提案時間已逾公告受理期間。該公司董事會將上述提案全數接受，列為股東會之討論事

項，請問上開八種情形中，董事會依法應將之列入議案之情形有幾？

六種情形 四種情形 三種情形 二種情形

14 A 公司為依照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所設立之公司，欲前來我國探查市場狀況，考慮於我國投資。下

列關於外國公司於我國境內活動規範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公司必須經認許程序，標明其種類及國籍，辦理子公司登記後，在我國境內營業 
主管機關對 A 公司申請認許並無規定其所營事業之最低資本額，但外國公司應專撥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

A 公司經認許後，僅須於年度終了六個月內申報財務報告，但主管機關不得查閱其營業簿冊文件 
A公司可不用經過認許，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代表人辦事處備案，即得派代表人於我國境內為業務

上的法律行為

15 關於經理人之選任及解任，除章程另有規定外，依公司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合公司須由全體股東同意 有限公司須由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須由股東會之普通決議為之 股份有限公司須由股東會之特別決議為之

(A)

(D)

(D)

(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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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 公司就其所有之工廠投保火災保險。下列何種情況，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之損害無須負給付保

險金之責任？

A 公司之員工甲教唆第三人乙縱火燒毀工廠 
A 公司之員工丙因對公司不滿，縱火燒毀工廠 
A 公司之員工丁在工廠內吸菸，亂丟菸蒂引發火災，燒毀工廠 
A 公司之董事長戊，因財務困難而縱火燒毀工廠 

17 善意之複保險，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下列關於該等保險契約之效力及各保險

人責任之說明，依保險法之規定，何者錯誤？

超額部分，於訂約時即當然無效

在危險發生前，要保人得依超過部分，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

除另有約定外，在危險發生之後，各保險人按所保金額負比例分擔之責

各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

18 甲向 A 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並於要保時預先繳交保險費，在保險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即發生火災，

保險標的物焚毀。關於保險公司應否負理賠責任之敘述，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保險公司尚未核保，契約尚未成立生效，甲不得請求保險給付 
保險法第 43 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A 未核發保險單，甲不得請求保險給付 
A 保險公司應返還預收保險費 
甲已預先繳交保險費，A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甲得請求保險給付 

19 A 人壽保險公司於其人壽保險單中增訂以下約款：「要保人繼續繳交保險費達一年以上者，保險人

即不再主張保險法第 64 條之契約解除權。」該約定是否有效？ 
無效，因保險法第 64 條為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 
應視其是否為定型化約款，若為定型化約款則有效

該約款之變更有利於被保險人，約款有效

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涉及對價平衡原則，不得以契約任意變更之，該約款無效

20 甲以其所有之汽車，向 A 保險公司投保汽車任意責任保險。某日，甲駕車過失撞傷第三人丙。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保險公司自甲撞傷丙時起，即應對甲負賠償責任 
甲對丙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丙得直接向 A 保險公司請求給付賠償金額 
甲因受丙請求而為抗辯，其支出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甲負擔之

保險契約內約定 A 保險公司於甲對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參與者，不

受拘束，此約款不生效力

21 A 食品公司於民國（下同）105 年 1 月 1 日起，以 A 食品公司為被保險人，向 B 保險公司投保產品

責任保險。甲於 105 年 6 月 1 日購買 A 食品公司生產之食品，食用後上吐下瀉，乃住院治療。經查

明 A 食品公司生產之食品，係使用原料供應商 C 惡意添加不合格之原物料所製成。甲遂於 105 年

6 月 20 日向 A 食品公司之董事長乙請求賠償新臺幣（下同）30 萬元，乙代表 A 食品公司對甲為賠

償後，遂向 B 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理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對甲給付 30 萬元後，乙對 B 保險公司始生 30 萬元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B 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 30 萬元予乙後，得向原料供應商 C 代位行使 A 食品公司對於供應商 C 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

本案雖因原料供應商 C 惡意添加不合格之原物料所致，但 B 保險公司仍不得依保險法第 29 條

第 2 項主張不負保險金給付之責 
B 保險公司無須給付保險金 30 萬元予乙，因該產品責任險之被保險人為 A 食品公司 

(D)

(A)

(D)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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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於責任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責任的發生原因，只限於侵權行為

保險人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參與者，不受拘束

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責任事故所致損失，未受賠償以前，不得以賠償金額之全部或一

部給付被保險人

保險契約係為被保險人所營事業之損失賠償責任而訂立者，被保險人之管理人所負之損失賠償責

任，亦享受保險之利益

23 甲以自己為被保險人，訂立人壽保險附加傷害保險，保險契約載有契約生效兩年後被保險人故意自

殺者，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之條款。甲於契約生效兩年後自殺身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被保險人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

保險人應給付人壽保險與傷害保險之死亡給付

保險人應為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但無須給付傷害保險之死亡給付

保險人應為傷害保險之死亡給付，但無須為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

24 甲父以未滿 15 歲之子乙為被保險人投保死亡保險。下列關於契約效力之敘述，依保險法規定，何者

正確？

保險人得主張甲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解除契約 
保險人得終止保險契約

保險契約效力完全不受影響或限制

依保險法第 10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25 人壽保險公司若因投資失利，遭受大幅虧損，導致負債遠高於資產，被保險人之權益有受損害之虞，

此時保險主管機關依法得採取之處分，不包括下列何者？

自行或委託保險相關機構接管 勒令停業清理

命令解散  宣告破產

26 甲簽發受款人為乙之支票，其後乙背書轉讓支票予丙，丙取得支票後先將乙之背書塗銷後再交付予

丁，經丁提示，不獲付款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丁不可向乙追索，因丁非乙之直接後手 丁不可向乙追索，因丙已塗銷乙之背書

丁可向乙追索，因丁為善意執票人 丁可向乙追索，因丙非有權塗銷背書之人

27 甲盜刻乙之印章並以乙之名義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10 萬元之本票予丙。丙收受本票後將票

面金額變更為 20 萬元，再背書轉讓給丁。其後丁再背書轉讓給戊。票據到期，戊提示未獲付款。依

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負擔 10 萬元之票據責任 乙負擔 10 萬元之票據責任 
丙、丁需負擔 10 萬元之票據責任 丙、丁需負擔 20 萬元之票據責任 

28 甲在 A 銀行開設支票存款帳戶，欲簽發支票一紙交付予乙作為貨款，乙因甲曾遭退票信用不佳，乃

要求甲洽請丙為共同發票人後，始同意接受該支票，詎料乙屆期提示遭到 A 銀行退票。請問：乙訴

請丙給付票款有無理由？

無理由。因丙雖在支票上簽名，但並未在 A 銀行開支票存款帳戶，與 A 銀行並無委任付款之法律

關係，自不負票據責任

無理由。因丙在 A 銀行並非支票存款戶之發票人，其雖在發票人處簽名，但其真意係作為支票發

票人之保證人，而支票並無保證之規定，自不負票據責任，僅負民法保證之責任

有理由。因丙雖在 A 銀行並未開立支票存款帳戶，但其在支票上發票人處簽名，仍應依其簽名負

發票人之票據責任

有理由。因丙係為支票發票人甲之保證人，雖在 A 銀行並未開立支票存款帳戶，但發票人之保證

人，自應與甲發票人負相同之票據責任

(A)

(C)

(D)

(D)

(B)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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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6 歲之甲為購買機車，未徵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簽發本票予機車行老闆乙作為價金之給付。乙再

將該本票背書轉讓予丙，但丙不慎遺失該本票為丁拾得。丁再偽造丙之簽名背書轉讓予善意之戊。

戊依法能向何人主張追索權？

甲 乙 丙 丁

30 甲簽發有效匯票一張交付予乙，指定丙為付款人及丁為預備付款人。丙於該匯票到期日之前未為承

兌即死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付款人丙於到期日前未承兌即死亡，乙得依票據法第 85 條第 2 項之規定行使期前追索權 
若付款人丙於承兌後死亡，則乙仍得依票據法第 85 條第 2 項之規定行使期前追索權 
付款人丙於到期日前死亡，乙得自行決定是否請求預備付款人參加承兌，若丁參加承兌者，則乙

即不得行使期前追索權

即使付款人丙於到期日前死亡，因該匯票有預備付款人之記載，故乙必須先向丁請求參加承兌，

否則不得行使票據權利

31 甲簽發有效匯票一張交付予乙，指定丙為付款人及丁為預備付款人，甲請求戊於該匯票上為保證，

戊乃於該匯票上簽名保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戊不得選擇為何人保證，一概視為為發票人保證

若戊未載明被保證人者，則視為為承兌人保證，僅於未經承兌時，始視為為發票人保證

保證人戊之責任與被保證人之票據責任並非連帶責任

若戊簽名保證時同時記載僅就其中半數金額為保證者，則該保證為違反票據法禁止之事項，故保

證無效

32 甲簽發受款人為乙之本票一張，乙未背書即交付予丙，丙受讓後填寫自己為被背書人後，再背書轉

讓給丁，丁再背書轉讓給戊。則該本票之背書有無連續？理由為何？

不連續，因乙無背書

連續，因形式上背書連續無中斷

不連續，因背書人丙不得填自己為被背書人

連續，因執票人戊收受本票時並未爭執背書不連續

33 甲簽發一紙發票日為民國（下同）105 年 6 月 1 日，到期日為 105 年 9 月 1 日，以乙為受款人，並記

載禁止背書轉讓之本票交給乙，乙將該本票交由其秘書丙保管，不料丙趁機將受款人乙之記載塗銷，

並偽造乙之背書後，交付給其善意債權人丁，丁屆期向甲提示付款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款人之記載被塗銷，因非發票人所為，故不生效力，惟甲仍得以該本票有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

為由對抗丁

丙塗銷之行為屬於變造，故甲不負任何票據責任，乙是被偽造背書，乙亦不負票據責任

雖丁是善意，但乙之背書是被偽造，故甲、乙均不負票據責任

受款人之記載被塗銷，雖非發票人所為，仍生效力，但丁是善意執票人，故甲仍應依票據文義對

丁負責，乙是被偽造背書，乙不負票據責任

34 甲簽發一紙記載乙為受款人之本票給乙，以清償其債務。乙將該本票空白背書給丁前，丁要求乙洽

請丙在該本票背面上記載「為乙保證」字樣，並簽名後，交付給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乙是空白背書，故視丙為被背書人，而丙未在本票上背書，所以背書不連續，故丁無法行使票

據權利

因乙是空白背書，故丙之保證係以甲為被保證人，該本票無背書不連續之情形，丁得依法行使票

據權利

丙所為之保證形式上符合背書之形式，該本票無背書不連續之情形，丁得依法行使票據權利

因乙是空白背書，故視丁為被背書人，丙之保證係以乙為被保證人，該本票無背書不連續之情形，

丁得依法行使票據權利

(B)

(D)

(B)

(A)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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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甲簽發面額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之支票一張予乙，乙於提示付款時，甲之支票存款帳戶內僅有 3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付款人不得就其存款之數額而為一部分之支付

付款人須經受款人之同意，始得為一部分之支付

付款人無須經受款人之同意，即得為一部分之支付

受款人請求付款時，付款人應為一部分之支付

36 上市 Y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Y 公司）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 日所召集的年度股東常會改選全部董

監事席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現行規定，Y 公司的董事席次不得少於 7 人，監察人席次不得少於 3 人 
法人股東 A 公司得當選為 Y 公司之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法人股東 A 公司除得指派代表人當選為 Y 公司之董事外，並得同時指派另一代表人當選為 Y 公司

之監察人

依現行規定，法人股東 A 公司所指定之自然人或指派代表人擔任或當選公司董監事職務時，不可

於任期內隨時改派之

37 X 上市公司（下稱 X 公司）董事長甲於今年 1 月 9 日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該公司設於中國大陸之

工廠已開始獲利，公司今年獲利可望大幅成長。惟實際上該公司之大陸廠仍處於虧損狀態，並積欠

工廠員工二個月薪資。投資人乙因誤信此一消息，認為 X 公司股價被低估，因而於記者會隔日買

進該公司股票 5 萬股。X 公司員工丙雖明知該公司大陸廠營運不佳，但見機不可失，有機會利用此

次記者會公布不實消息之際大撈一筆，因而亦於記者會隔日買進 X 公司股票 10 萬股。一週後正確

消息經揭露，造成 X 公司股價大跌。乙、丙二人均遭受損失，打算對 X 公司與董事長甲提起訴訟，

請求損害賠償。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董事長甲之行為僅負刑事責任，不負民事責任

董事長甲因非乙之證券交易相對人，且乙並未親自出席該記者會，故不必對乙之損失負責

乙非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故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丙非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故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38 A 上市公司（下稱 A 公司）近日有多位董事進行股權轉讓之申報，A 公司董事長甲對此頗為憂慮，

遂向法律顧問乙請教有關股權轉讓的後果。下列乙的答覆，何者正確？

若任一董事（包括獨立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該

董事當然解任

公司董事應於每月五日以前將上月份持有股數變動之情形，向公司申報

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授權行政機關針對全體董事與個別董事之持股，進行全體性與個別性的規範 
由於司法院釋字第 638 號的影響，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所訂定之行政命令增加了罰鍰的規定 

39 甲與乙為提高 A 上市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股票成交量與價格，雙方協議於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期

間，由甲透過證券經紀商申報賣出 A 公司股份，乙以同價或略微高價透過證券經紀商申報買進。再

反向由乙申報賣出，由甲以同價或略微高價申報買進，如此來回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透過集中交易市場出售持股予乙，雖由乙再出售持股予甲，僅係甲、乙須負擔證券交易稅及經

紀商手續費而已，此等交易均屬真實交易，且未違反禁止場外交易之規定，係屬合法

甲、乙違反禁止相對委託之規定

甲、乙違反禁止沖洗買賣之規定

甲、乙之行為屬當日沖銷之行為，雖可能造成成交量虛增，但仍屬合法之操作行為

(C)

(B)

(D)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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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 公司為一家從事生技醫療的上市公司。近來公司為籌措資金進行醫療產品研發，擬以每股新臺幣

30 元的價格發行新股，並擬提撥發行新股總額的 12%對外公開發行。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A 公司

最後必須經下列何者決議通過後，始能向主管機關申請？

股東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常務董事會

41 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但其股票未上市且未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惟

因 A 公司二大股東集團對於經營理念發生衝突，第一大股東掌握公司半數以上董事席次，其任期已

於今年五月底屆滿，迄今董事會仍未決議今年度之股東常會擬於何時召開，又 A 公司係屬經濟部工

業局補助之新興產業，每年獲得工業局數千萬元之補助經費，若小股東擬要求 A 公司儘速改選董、

監事以穩定經營，其程序應循下述何一途徑？

請求經濟部依公司法第 195 條第 2 項令其限期改選 

請求工業局以經費補助之提供者要求 A 公司董事會限期辦理改選 

A 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請求命其限期改選 

應同時得到經濟部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始得命其限期改選

42 A 上市公司（下稱 A 公司）設有董事 11 名，其中 3 名為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在改選全體董事

後，新任經營團隊擬解任 A 公司之前所聘任的簽證會計師，關於 A 公司解任簽證會計師之行為，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經由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方式解任簽證會計師

應經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直接解任簽證會計師

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提董事會決議解任簽證會計師

應直接由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解任簽證會計師

43 下列對有價證券私募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不得於股東會以臨時動議提出新股私募之議案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就所發行之新股擬採用私募方式者，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對銀行業、信託業、證券業等進行新股私募者，其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 35 人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進行普通公司債之私募者，其發行總額上限不得高於公開招募時之總額上限

44 自然人甲為 A 公開發行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股東，並當選為該公司董事。在擔任董事期間，甲為

支持其妻乙之創業，將其持有之 A 公司股票之一部分設定質權並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規定

申報，向 B 銀行借款。不久，A 公司股價下跌，擔保維持率不足，B 銀行寄發存證信函予甲，要求

甲於期限內補繳擔保差額或另提供設質擔保證券，否則可能隨時處分目前設質之 A 公司股票。其後

B 銀行果真逕自處分甲所設質之股票。下列關於本案甲之持股出售與證交法第 22 條之 2 第 1 項適用

之敘述，何者正確？

此一情形並未違反該項規定。蓋此一持股出售係由質權人 B 銀行所為，並非由甲主動為之

此一情形並未違反該項規定。由於甲在持股設質時已依證交法第 25 條申報，即已履行資訊揭露之

義務

此一情形已違反該項規定。證交法第 25 條與第 22 條之 2 該項所賦予的義務各自獨立 

此一情形已違反該項規定。但若甲可以證明其名下資產極多，補繳擔保差額並無問題，該設質之

股票不應被處分，則不在此限

(A)

(A)

(C)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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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列關於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之敘述，何者符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A 公開發行公司為加強公司治理，在原有的董事和監察人體制下，另安排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

透過數機關的監督與制衡，可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

甲為律師，某次在 A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選舉被提名為獨立董事之候選人，乙認為甲具有證券交易

法所規定之專業性，但甲持有 A 公開發行公司少數股份，其持股雖低，既為股東即不具有獨立董

事之資格，從而該提名不合法

B 公開發行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對於 B 公開發行公司去年之年度財務報告未得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於是 B 公開發行公司召開董事會，以超過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去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告

C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對 C 公開發行公司重大資產之交易未得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C
公開發行公司可召開董事會，以超過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之

46 甲對乙有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之債權，乙以其所有之 A 地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因該債權屆清償

期未受清償，甲遂聲請法院裁定准許拍賣 A 地並持以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拍賣 A 地後受償 800
萬元。就甲未受償之 200 萬元部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乙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甲得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債權憑證

如乙有其他財產可供執行，甲得請求執行法院繼續執行

如乙之其他財產經其他金錢債權人為強制執行，甲得聲明參與分配

甲必須另外對乙取得執行名義，始得聲請強制執行

47 債務人甲向債權人乙借款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並於民國（下同）100 年 2 月 1 日將甲所有 A 屋

及該屋坐落之 B 地設定抵押予乙，以為該借款之共同擔保，嗣屆期甲分文未償該筆借款，乙遂聲請

法院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後，持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A 屋 B 地，法院於 102 年 2 月 1 日執行查封房

地時，發現該房屋土地早於 99 年 10 月 15 日即已出租予丙占有使用，租期至 102 年 10 月 14 日屆滿。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於 102 年 11 月 1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時，就 A 屋 B 地之拍賣條件應為拍定後點交 
法院於 102 年 9 月 1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之前，因 A 屋 B 地經鑑價結果合併拍賣之底價僅為 450 萬

元，乙即可據此聲請法院裁定除去甲、丙間之租賃關係而為拍賣

法院於 102 年 9 月 1 日進行第一次拍賣，將 A 屋 B 地合併拍賣之底價定為 500 萬元，惟無人應買，

乙可據此聲請法院裁定除去甲、丙間之租賃關係而為拍賣

丙於租期屆滿後仍繼續占用該房地，而甲不為即時反對，丙得主張其以不定期限繼續租約

48 假扣押之動產如有價格減少之虞或保管需費過多，需為變價之情形，如拍賣時無人應買，假扣押債

權人可否聲明承受該動產？

不得承受

得准許承受，並得以假扣押債權抵繳價金

得准許承受，但不得以假扣押債權抵繳價金

法院應再行拍賣該動產

49 債權人甲聲請就債務人乙對丙銀行之存款債權為強制執行，執行法院核發扣押命令載明「於新臺幣

（下同）50 萬元範圍內扣押」，當扣押命令送達丙銀行時，關於扣押命令效力之範圍，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若乙之帳戶內存款不足 50 萬元時，丙銀行得具狀聲明異議 
若乙之帳戶內有存款 20 萬元，次日另有他人匯入 30 萬元，則該 30 萬元仍為扣押命令之效力所及 
若乙之帳戶內有存款 100 萬元，其中 50 萬元禁止乙領取，另 50 萬元乙仍有處分權 
若乙之帳戶內有存款 50 萬元，丙銀行於收到扣押命令後，得以乙於扣押前欠其貸款 30 萬元未清

償，予以抵銷

50 不動產經兩次減價拍賣，仍未拍定，法院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下稱

公告期間），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告期間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得聲請減價拍賣

公告期間內，如有數人先後表示應買，法院應許先表示應買者買受

公告期間內，如有數人先後表示應買，法院應許出價最高者買受

公告期間屆滿，債權人未聲請減價拍賣，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

(D)

(D)

(A)

(C)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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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債權人甲持金錢債權執行名義，聲請法院就債務人乙所有 A 地為強制執行，經法院於民國 105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於 A 地現場執行查封完畢，適乙已與第三人丙申請辦理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亦於

同日上午 11 時辦妥登記為丙名義，法院之囑託查封登記函係於當日下午 3 時到達地政機關。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法院囑託查封登記函到達地政機關時，始發生查封之效力

A 地既移轉登記為丙所有，法院之查封不生效力 
乙、丙就 A 地所為之所有權移轉，對甲不生效力 
丙得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請求法院判決撤銷甲之強制執行程序

52 債權人甲聲請法院就債務人乙對第三人丙之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關於他債權人丁得聲明參與分配

之時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

丙收到法院所發收取命令，尚未將金錢交付甲之前

丙收到法院所發移轉命令，尚未將金錢交付甲之前

丙收到法院所發支付轉給命令，已將金錢交付法院，但甲尚未領取之前

53 甲訴請法院判決禁止乙利用其照片於媒體廣告，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聲請強制執行。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本件之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不為特定行為，故採用間接強制之執行方法

乙於判決確定後，續利用甲照片廣告，執行法院應定履行期間，乙拒不履行時，始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之怠金 
乙經執行法院處一次怠金後，仍續利用甲照片廣告，執行法院得管收之

乙如不停止廣告，執行法院得連續處以怠金

54 債權人持法院命債務人交付 A 地所有權狀予債權人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執行法院得先對於債務人發自動履行命令，命其交出該所有權狀

執行法院於債務人拒絕交出所有權狀時，得依直接執行之方式，逕將該所有權狀取交予債權人

如執行法院直接執行無效果，得以公告宣示債務人未交出之所有權狀無效，並另作證明書發給債

權人

如執行法院直接執行無效果，不得定期間命債務人交出，且於債務人不依命履行時，處怠金或管

收之

55 假扣押經執行後，假扣押之裁定不能送達於債務人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須再為送達，因假扣押裁定未送達於債務人，亦不影響其執行之效力

執行法院應依職權公示送達

債權人應聲請公示送達該裁定

執行法院應即撤銷假扣押之執行

56 Mark’s father is murdered by Hamlet. Under Article 194 of R.O.C. Civil Code, Mark may request Hamlet 
to compensate his     loss. 
monetary economic non-pecuniary consequential 

57 Jonathan negligently breaks two valuable vases of Evelyn in front of her. Three years later, Evelyn asks 
Jonathan to compensate her for her loss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Article 197 of R.O.C. Civil Code, Jonathan 
may assert       defense and refuse to pay. 
statute of limitations  statute of expiration 
expiration of effectiveness expiration of time 

(C)

(C)

(B)

(D)

(C)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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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Oswald contracts to decorate a store for Winifred for NT$90,000 by a specified date or in the alternative to 
pay Winifred NT$500 a day during any period of delay. This type of provision is called       clause. 
remunerated  pre-calculated damages 
liquidated damages  foreseeable damages 

59 An acceptance which arrives late though usually it should have arrived earlier an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by its transmitting manner may nonetheless constitute a contract under R.O.C. Civil Code unless one of the 
following occurs: 
The one making the offer has reason to know the facts and sends without delay a notice informing the 

offeree of the fact that “acceptance” being late. 
The one marking the offer does nothing to inform the offeree of the late acceptance while the former has 

reason to know the facts of its being late. 
The one marking the acceptance explains the reasons of its being late to the offeror. 
The one marking the acceptance apologizes to the offeror of its being late. 

60 Under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transactions involving securities are subject to registration,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heightened antifraud rules. Please identif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security in 
Taiwan. 
A 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 A convertible debenture 
A foreign corporate bond A commercial paper 

61 Under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transactions involving securities are subject to registration,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heightened antifraud rules. Please identif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n equity security 
in Taiwan. 
A convertible corporate bond A corporate bond with warrants 
A debenture  A treasury stock 

62       are the rights of shareholders to demand the payment of a fair price for their shares during a merger 
or other extraordinary corporate event. In this sense, the rights ensure that dissenters receive the benefit of 
their bargain by preventing corporations involved in mergers from paying less than what the company is 
worth. 
Estimate rights Appraisal rights Compelling rights Forced rights 

63 A       is a pretended sale made openly in the trading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deceiving other traders. 
Such manipulative practice is employed to give false appearance and to cause prices to be registered which 
are not true prices. 
Tender Offer Short Sale Wash Sale Short Swing 

64 With regard to interrogating an accused,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incorrect under R.O.C.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accused shall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explain as to the offense of which he/she is suspected. 
The accused shall be interrogated in an earnest manner; any improper means involving violence, threat, 

inducement, fraud, exhausting interrogation or other improper means shall not be used. 
A request by the accused for a confrontation shall not be denied, unless it is apparently unnecessary. 
The whole proceeding of interrogating the accused shall be consecutively recorded in audio, and also, if 

necessary, in video with no exceptions. 

(C)

(A)

(D)

(C)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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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Ned sets a fire to Sarah’s house one night, believing that Sarah and her family are in the house. In fact, 
Sarah and her family are away on vacation. The house is soon completely engulfed in flames. Ned will be 
convicted of      : 
murder extortion attempted arson attempted murder 

66 With respect to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dur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correct under R.O.C.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Where confession of an accused shall not be used as the sole basis leading to the conviction of offense(s), 

necessary evidence other than the confession shall nonetheless be investigated to see if the confession is 
consistent with facts found. 

Where a witness fails to sign an affidavit committing him/her to tell the truth as required by law, his/her 
testimony so made shall still be admitted as evidence.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evidence obtained unlawfully by an official in 
execu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bal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any oral or written statements made out of court by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accused shall not be admitted as evidence. 

67 Article 2 of the Additional Articles of the R.O.C. Constitution states, in part, that the President may by 
resolut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Council, issue       an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avert imminent 
danger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or of the people or to cope with any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notwithstanding the restrictions in Article 43 of the R.O.C. Constitution. 
discretionary order emergency order restraining order stop order 

68 A resides in Taipei City, and M resides in Kaohsiung City. A and M jointly own and operate a private 
moving company, and do business in Taipei City. Knowing that M desired to get out of the business, A 
offered to purchase M’s moving tools and truck. M accepted but later changed his mind and started up a 
new business in Kaohsiung City, leaving A with no operating equipment other than the expenses incurred. 
If there is a contract between A and M, which district court may Plaintiff A file a lawsuit against Defendant 
M pursuant to Article 12 of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Where A resides. 
Where M resides. 
Where either A or M resides. 
Whichever district A and M agreed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69 According to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03, fingerprints a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a person, who 
shall have self-control of such fingerprint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protected under the      . 
Accordingly, Article 8, Paragraphs 2 and 3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ct, stat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new R.O.C. identity card will not be issued without the applicant being fingerprinted is unconstitutional. 
the right of privacy the right of possession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70 A     is an officer whose duty is to keep records, issue process and the like. 
judge prosecutor paralegal court clerk 

(D)

(B)

(B)

(D)

(A)

(D)




